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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填报解析

三、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填报注意事项

         （一）注意2019年度汇算清缴小微企业优惠政策适用标准

       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

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

       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

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分别降至5%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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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填报注意事项

         （二）查账征收小型微利企业可简化进行年度纳税申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化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有关措施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2018年第58号）规定，需要填报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基础信息表》（A000000）按照规

定进行了简化，并免于填报《一般企业收入明细表》（A101010）、《金融企业收入明细表》

（A101020）、《一般企业成本支出明细表》（A102010）、《金融企业支出明细表》

（A102020）、《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收入、支出明细表》（A103000）、《期间费用明细

表》（A104000）等6张表单，建议小型微利企业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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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填报注意事项

        （三）基础信息表要填写正确，否则影响企业能否享受小微企业优惠

     “ 105所属国民经济行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填报纳税人的行业代码。工业企业

所属行业代码为06**至4690，不包括建筑业。所属行业代码为7010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可以填

报表A105010中第21行至第29行。“103资产总额（万元）”：填报纳税人全年资产总额季度平均数，

单位为万元，保留小数点后2位，资产总额季度平均数。“104从业人数”：填报纳税人全年平均从业

人数，从业人数是指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之和，计算口径

为季度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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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填报注意事项

       （四）税会差异在汇算清缴时要进行纳税调整

       税收制度规定与会计制度规定目的不同，税收制度的目的是有效组织财政收入。会计制度的目的

是为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相关的会计信息，这就造成税收制度和会计制

度的根本前提与遵循的原则存在差异。税会差异的本质在于对资产、负债的确认、计量规则不同，主

要体现在确认收入实现和费用扣减的时间、以及费用的可扣减性。税会差异主要在A105000表中调整，

主要包括收入类调整项目（如赠送给消费者的商品，在会计上未作收入处理的，纳税申报时，应将赠

送商品确认为视同销售收入），扣除类调整项目、资产类调整项目、特殊事项调整项目。当企业财务、

会计处理与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一致的，应当在汇算清缴申报时按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进行纳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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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般情况下收入不应为负数

      有的企业A101010《一般企业收入明细表》中“其他业务收入” 填写为负数，如某企业填写-20

万元，收入本应增加利润，负数变成减少利润，经核实，企业其他业务成本30万元，其他业务收入10

万元，企业将差额-20万元填入“其他业务收入”。有的企业在“营业外收入”，甚至“主营业务收

入”也会填写负数，这样为非正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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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填报注意事项

       （六）8个不允许扣除项目必须纳税调增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下列支出不得扣除：1.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

益款项；2.企业所得税税款； 3.税收滞纳金； 4.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5.税法第九条规定

以外的捐赠支出；6.赞助支出； 7.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8.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支出。企业发生

的上述支出，应在表A105000相应行次纳税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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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填报注意事项

       （七）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要调增

      根据财税〔2008〕151号文件规定：企业的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不得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扣除。企业发生的不征税收入对应支出形成的费用，应在表A105000第24行“不征税收入

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进行纳税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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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填报注意事项

       （八）汇缴年度相应支出未取得或取得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在税前扣除

      企业在预缴期间未取得或取得不符合规定的发票，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4号第六条的

规定，对企业当年度实际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及时取得该成本、费用的有效凭

证，企业在预缴季度所得税时，可暂按账面发生金额进行核算；但在汇算清缴时，应补充提供该成本、

费用的有效凭证。企业当年汇缴期内还不能取得有效凭证，按照2011年第34号公告规定上述成本费

用汇算清缴时不得在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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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填报注意事项

        (九)注意有5张纳税调整表发生即填报

      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00～A105120），反映的是纳税人的纳税调整事项，国家税务总局规定，

有5种纳税调整明细表，只要其所对应的项目有税前扣除事项发生，即使无需作纳税调整，也应当填

报该纳税调整明细表。分别是：1.《职工薪酬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50）》；2.《捐赠支出

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70）》；3.《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4.《资

产损失税前扣除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90）》；5.《特殊行业准备金及纳税调整明细表

（A10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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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填报注意事项

       （十）注意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比例提高

       2019年度汇算清缴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

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职工薪酬支出及纳税

调整明细表》（A105050）第5行第5列按本表第1行第5列×税收规定扣除率后的金额，与第5行第2

＋4列金额的孰小值填报，第5行第7列按第5行第2＋4－5列金额填报。



第二部分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填报解析

三、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填报注意事项

       （十）注意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比例提高

       2019年度汇算清缴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

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职工薪酬支出及纳税

调整明细表》（A105050）第5行第5列按本表第1行第5列×税收规定扣除率后的金额，与第5行第2

＋4列金额的孰小值填报，第5行第7列按第5行第2＋4－5列金额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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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填报注意事项

        （十一）财务报表不能随意填报

        一般情况下，按照年度申报表填报说明，A100000主表第1至13行金额应来源于企业财务报表中

的利润表。税务机关监控中发现，一些企业财务报表中“利润总额”远大于纳税申报表第13行“利润

总额”。经核实，很多企业对企业财务报表填写不够重视，企业申报的财务报表填写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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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弥补亏损表要区分企业类型

       2019年度汇算清缴不同类型纳税人的亏损结转年限不同，“一般企业”亏损结转年限为5年；

“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指符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高

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的通知》（财税〔2018〕76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延长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弥补年限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2018年第45号）等文件规定的，亏损结转年限为10年的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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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填报注意事项

        （十三）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企业不再填报《研发项目可加计扣除研究开发费用情况归集表》和

报送《“研发支出”辅助账汇总表》

         企业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时，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3号）的规定执行，不再填报《研

发项目可加计扣除研究开发费用情况归集表》和报送《“研发支出”辅助账汇总表》。《“研发支出”

辅助账汇总表》由企业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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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并允许委托境外机构进行研发活动发生的费用加计扣除

        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

的基础上，在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

成无形资产的，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75%在税前摊销。同时，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

发生的费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80%计入委托方的委托境外研发费用。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超过

境内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三分之二的部分，可以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但委托境外进行研

发活动不包括委托境外个人进行的研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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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注意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政策的资产购置日期

       填报A105080《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第10行“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新购进单

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的设备、器具等，按照税收规定一次性扣除的固定资产，应为企业在2018年1

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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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高新技术企业要及时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

        资格在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无论是否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均应填报《企业所得税年度

纳税申报基础信息表》中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所属期年度有效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和发证时间，以

及《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情况及明细表》；为进一步提供纳税服务，我局对所有高新技术企业系统将自

动提示提醒其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研发加计扣除优惠；对不享受的，企业勾选不享受原因后可正

常申报，后期税务机关将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


